












































































附件1
石狮市垃圾分类处理工作实施方案任务分解表
	序号
	责任单位
	任务分解

	1
	市城市管理局
	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牵头部门，负责研究制定生活垃圾分类相关的配套政策，部署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任务，组织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考评工作，对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分类处理实施监督管理。负责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行政执法，对不按规定分类投放、收运、处置生活垃圾的行为进行行政执法管理和处罚。

	2
	市政府办公室
	负责协助有关主管部门制定我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相关制度。

	3
	市委宣传部
	负责制定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工作计划，协调开展相关宣传工作。

	4
	市委编办
	负责落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机构调整，纳入执法体制改革一并考虑。

	5
	市委文明办
	负责将生活垃圾分类纳入文明城市创建的重要内容，组织志愿者等参与垃圾分类宣传引导工作；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纳入文明单位、文明社区、文明学校测评内容。

	6
	市经济局
	负责协助生活垃圾分类相关设施建设项目立项。

	7
	市教育局
	负责中小学、幼儿园以及协调大中专院校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宣传教育实践活动。

	8
	市商务局
	负责制定我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工作方案，制定回收标准和回收行业发展规划，积极培育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鼓励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做强做大、覆盖全市，争取在各镇（街道）设置一个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点。

	9
	市公安局
	负责全市环卫和垃圾转运车辆通过桥隧，垃圾收运车辆沿路停靠收集垃圾，相关车辆挂牌等工作的协调保障。配合做好渣土车辆治理及路线牌审核工作。

	10
	市财政局
	负责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资金保障。

	11
	市国土规划和房产管理局
	负责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所需用地指标的落实，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报批工作。负责根据相关规划做好垃圾收运、处理设施建设的规划和选址，结合垃圾中转站、小区等规划环卫专用停车场和置放垃圾收集设施设备。指导城市物业小区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加强对物业服务企业的管理，督促物业服务企业配合相关职能部门指导业主做好垃圾分类投放工作。负责建筑垃圾消纳场所选址等。

	12
	市交通和城市建设局
	牵头论证建筑渣土资源化利用政策。负责对危险废物的承运单位进行监管，督促公交场站、客运场站等公共场所和公交车、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的经营者、管理者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宣传教育。

	13
	市文体旅游新闻广电出版局
	负责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纳入城市文化建设内容，利用展览馆、图书馆等文化场所，开展以“生活垃圾分类提高生态文明”为主题的文化宣传活动，加强舆论引导，不断营造生活垃圾分类的社会文化氛围。推动全市旅游企业垃圾分类宣传工作，引导星级饭店树立绿色经营、绿色消费理念，组织动员星级饭店开展生活垃圾分类，逐步取消一次性用品。

	14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负责督促卫生系统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情况纳入年度爱国卫生检查考核范围和年度创建国家卫生城市考核范围。做好医疗垃圾收集、转运、处置工作。

	15
	市生态环境环保局
	负责有害垃圾集中处置场所污染环境防治工作的监督管理，制定有害垃圾投放、收集、转运、处理环节技术标准，做好垃圾处理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监督指导工作。负责水资源的保护工作，制止往水域乱丢垃圾的行为。

	16
	市海洋与渔业局
	负责海漂垃圾治理工作，指导督促沿海养殖生产集中地海蛎壳回收设施的建设和运营监管。

	17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负责参与消费环节的监督管理，依法查处餐厨垃圾产生单位以餐厨垃圾为原料制作食品的违法行为。负责再生资源交易市场内的监督管理、生活垃圾生物处理后农用肥料的质量监督。负责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的登记管理。

	18
	团市委
	负责组织各级团组织和青年志愿者队伍参与并组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19
	市妇联
	负责宣传组织发动广大妇女和家庭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20
	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负责全市可回收再生资源的利用处置。

	21
	市科协
	负责利用科技馆等场所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等教育宣传。

	22
	市政府督查室
市效能办
	负责配合市城市管理局对市直主管部门、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履职情况进行督查。

	23
	市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
	负责指导做好市容环卫和垃圾处理的信息化系统建设工作，推进智慧环卫建设，建立生活垃圾产生、投放、收集、运输、处置的全过程管控体系，实行精准管理，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智能化、标准化、规范化水平。

	24
	各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负责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按现行模式开展“村、镇收集，市级转运处置”。配合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行政执法，对不按规定分类投放、收运、处置生活垃圾的行为具体进行行政执法管理和处罚。

	25
	各党政部门、驻石单位、驻石部队、企事业单位、大中专、中小学、幼儿园等
	根据上级和我市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按各自职责分工承担责任，保障垃圾分类工作顺利实施。

	26
	福建石狮国有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福建石狮城市投资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福建石狮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抓好国有企业系统的垃圾分类工作，鼓励市属国有企业参与我市相关垃圾分类项目的建设及后续运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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